项目立项审批程序
（一）投资项目
1、项目建设单位——→立项申请报告、项目建议书、国土预审资料、环境影响登记表、其它相关部门审批意见——→报县发展计划局——→投资项目（1000万元以下）——→县发展计划局批复
     2、项目建设单位——→立项申请报告、项目建议书、国土预审资料、环境影响登记表、其它相关部门审批意见——→报县发展计划局——→投资项目（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）——→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复
     3、项目建设单位——→立项申请报告、项目建议书、国土预审资料、环境影响登记表、其它相关部门审批意见——→报县发展计划局——→投资项目（3000万元以上）——→省、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复

